附件1
重庆市“福康工程”项目

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办法及评分细则

	定点服务机构
	遴选办法及评分细则

	定点假肢矫形器配置服务机构（100分）
	资质要求（10分）
1.我国境内依法注册设立的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并获得有效的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许可资质。（符合得3分，不符合不得分）

2.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会员单位。（符合得3分，不符合不得分）
3.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理事单位。（符合得4分，不符合不得分）
（二）服务场所要求（20分）

1.场地面积：服务机构的康复辅具适配活动与训练场地建筑面积累计2000平方米以上得10分，1500-2000平方米得3分，1500平方米以下不得分）。

2.必备的功能用房和其他用房（满分10分）：

（1）取形修形室；有则得2分，无则不得分。

（2）独立的生产装配车间；有则得2分，无则不得分。

（3）多功能康复训练室，室内外康复训练场所应符合国家相关的安全规定,固定且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设计装饰应适合残疾人的身心特点；有则得2分，无则不得分。

（4）产品展示厅（展示各种功能的假肢、矫形器等康复辅具样品）；有则得2分，无则不得分。
    （5）专业库房（保障各类康复辅具及零配件的及时充足供应）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有则得2分，无则不得分。

（三）设施设备配置要求（25分）

1.应具备的基础型假肢矫形器装配设施设备：计算机辅助设计及3D扫描加工（CAD/CAM）系统、激光静态与动态对线仪、水压取型器、树脂板材成型仪、塑形打磨机、防爆柜、专业吸尘机、专业工作台（满分15分，每少一样设备扣5分，扣完15分为止）。

2.应具备的基础型康复训练设施设备：减重步行训练架、平衡评测系统（满分10分，每少一样设施设备扣5分）。

（四）专业人员配置要求（15分）
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假肢矫形器制作师等康复辅具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20人且在本单位从业时间不少于五年（提供报名服务机构住所地近五年社保缴纳证明备查）。其中国家假肢矫形器执业师不得少于4人。（满分15分，每少一人扣5分，扣完15分为止）。

（五）服务能力（满分25分）
1.服务业绩（10分)：服务机构近三年来（2016、2017、2018年），每年完成假肢矫形器配置数量应不低于300具（需提供患者病历档案原件备查）。（每少一具扣1分，扣完10分为止）。

2.进行功能评估的能力（0-8分）

能够组织由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假肢矫形器制作师组成的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团队进行适配相关的身体功能评估；(有康复医师得2分，否则不得分；有康复治疗师得2分，否则不得分；能正确进行适配相关的身体功能评估得4分，否则不得分)。

3.制定配置方案的能力（0-3分）

能够根据患者需求，精准、科学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方案与康复训练计划；（能制定正确的配置方案得2分，否则不得分；能制定正确的康复训练计划得1分，否则不得分）。

4.提供配置服务的能力（0-4分）

能够做好配置档案管理、测量制作、调试安装、适应训练、指导使用、物流配送、跟踪回访、信息反馈、数据统计、定期报告等工作。（以上每一项缺失扣1分，扣完4分为止）。

（六）信誉（5分）

服务机构在递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前3年内未发生重大事故，得5分，否则不得分。

	定点手术医院

（100分）
	（一）资质要求（10分）

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综合医院。

（二）专业人员配置要求（30分）

1.拥有从事矫形外科专业的高、中、初级医师或康复医师。其中，骨科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人员不低于3人，主治医师不低于5人。（满分15分，每少1人扣5分，扣完15分为止）。

 2.肢体残疾矫治手术主刀医师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注册为骨外科或外科专业），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医师资格。(符合要求得15分，否则不得分)

（三）设施设备配置要求（30分）

1.设有骨科专业病房及手术室（10分）。（每缺少一项扣5分）

2.应具有的履行肢体残疾矫治手术所必需的专业设施设备：骨科手术床，术中用C臂X光机、气囊止血带，骨科固定专用器械包、手足显微外科器械（20分）。（每缺少一项扣5分，扣完20分为止）

（四）服务能力标准（25分）
1.服务业绩（10分）：服务机构近三年来（2016、2017、2018年），每年完成肢体残疾矫治手术≥50例（需提供患者相关信息备查）。（每少一例扣一分，扣完10分为止）

2.进行功能评估的能力（0-3分）
能够组织由以骨科医师为核心的医疗团队对合格受助对象进行前期身体功能评估。
（2）制定治疗方案（0-8分）
能够根据患者实际病情，科学的制定手术及治疗方案。

（3）提供医疗服务（0-4分）
能够作好医疗档案管理、诊疗手术、出入院管理、跟踪回访、信息反馈、数据统计、定期报告等工作。（以上内容每缺失一项扣2分，扣完4分为止）
（五）信誉（5分）

服务机构在递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前3年内未发生重大事故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定点康复医院

（100分）
	（一）资质要求（10分）

二级以上（含二级）医保定点康复医院。
（二）专业人员配置要求（30分）

 1.拥有从事康复医疗专业的高、中、初级医师或康复医师。其中，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人员不低于6人，主治医师不低于5人，康复治疗师不低于6人。（满分15分，每少一人扣5分，扣完15分为止）
 2.医师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医师资格，康复治疗师须持有康复治疗师资格证。（满分15分，符合要求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三）设施设备配置（30分）

1.设有康复专科病房、检验室及PT治疗室、OT治疗室、中医治疗室、多功能康复训练室，多功能物理治疗室。（满分10分，每少一项扣5分，扣完10分为止）
2.应具备的康复医疗专业仪器设备：X光机、骨密度检测仪，电动直立床、牵引床、高中低频治疗仪、TDP治疗仪、平衡治疗仪、微波治疗仪、磁振热治疗仪、磁疗、蜡疗仪、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仪、膀胱训练仪、超声复合电导治疗仪、多功能牵引床、电动颈引椅、紫外线治疗仪、银质针导热巡检仪、电针仪、脑电仿生电刺激仪、吞咽神经和肌肉电刺激仪、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下肢关节康复器、功率自行车、踝关节训练仪、股四头肌训练仪。（满分20分，每少一项扣5分，扣完20分为止）
（四）服务能力（25分）
1.服务业绩：服务机构近三年来（2016、2017、2018），每年完成康复治疗病例≥400例（需提供患者病历档案原件备查）。（满分10分，每少一例扣一分，扣完为10分止）

2.进行功能评估的能力（0-8分）

能够组织以康复医师为核心的医疗团队对患者进行前期身体功能评估。

3.制定治疗方案的能力（0-3分）

能够根据患者康复需求，科学制定个性化、系统化的康复治疗方案。

4.实施康复训练的能力（0-4分）

能够根据受助人肢体残疾的特点和需求,按照循序渐进、个体差异的原则开展康复训练。具有规范的康复训练流程,进行康复评估、制定和实施个性化康复训练计划,开展肢体残疾运动、感知、认知、言语、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康复训练,能够作好医疗档案建立、诊疗、出入院管理、跟踪回访、信息反馈、数据统计、定期报告等工作。（以上内容每缺失一项扣2分，扣完4分为止）

（五）信誉（5分）

服务机构在递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前3年内未发生重大事故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